
 

【附錄】 

一、指導教授資料 

附件 1 碩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個人資料表 （至系辦領取） 

附件 2 碩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申請表 （至系辦領取） 

附件 3 碩士班指導教授暨共同指導教授申請表 （自行列印） 

附件 4 碩士班研究生變更指導教授申請表 （自行列印） 

附件 5 碩士班研究生變更共同指導教授申請表 （自行列印） 

二、學分抵免 

附件 6 研究生非相關科系補修大學部課程申請紀錄表 （自行列印） 

三、論文計畫書審查 

附件 7 論文計畫書審查申請表 （自行列印） 

附件 8 論文計畫書審查委員推薦書 （自行列印） 

附件 9 論文計畫書審查委員簽到表 （自行列印） 

附件 10 論文計畫書審查評分表 （自行列印） 

附件 11 論文計畫書審查合格同意書 （自行列印） 

附件 12 論文計畫書審查考試領據費用說明 （至系辦領取） 

四、創作聯合評審展 

附件 13 創作聯合評審展申請表 （自行列印） 

附件 14 創作聯合評審展委員推薦書 （以指導老師為單位繳交） 

附件 15 創作聯合評審展評分表 （自行列印） 

五、學位考試 

附件 16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 （校務系統列印） 

附件 17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推薦書 （校務系統列印） 

附件 18 碩士學位考試評分表 （自行列印） 

附件 19 碩士學位考試合格同意書 （校務系統列印） 

附件 20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會審定書 （校務系統列印） 

附件 21 學位考試領據 （系辦領取） 

六、離校流程辦理 

附件 22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自行列印） 

附件 23 博碩士創作作品授權書 （自行列印） 

附件 24 碩士班畢業研究生辦理離系手續單 （自行列印）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研究生指導教授個人資料表 

指導教授 

中文姓名 
 

指導教授 

英文姓名 
 

最高學歷  

現任職務  

教師證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H)                          (O) 

行動電話  

傳真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  

本人同意擔任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日間部□在職專班 

研究生              （學號：            ）之指導教授， 

並依本校及本所之相關規定，負責指導完成其碩士畢業論文或創作。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研 究 生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註：請至系辦領取此資料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指導教授申請表 

學號  
中文 

姓名 
 

申請 

日期 

  年 

  月  日 

部別 
□日 間 部 

□在職專班 

英文 

姓名 
（須與護照相同）

 大學畢業 

學校 
 

入學 

時間 

  年 

  月  日 

服務 

單位 
 職稱  

聯絡 

電話 
 e-mail  

研究 

方向 
 

研究生（姓名）        擬請        教授擔任本人之指導教授。 

研究生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教授簽寫）───────── 

教授意見：□本人願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本人不適於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主任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註：請至系辦領取此資料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指導教授暨共同指導教授申請表 

學號  
中文

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部別 
□日 間 部 

□在職專班 

英文

姓名 

 

（須與護照相同） 

大學畢業

學校 
 

入學

時間 
 年  月  日 

服務

單位 
 職稱  

聯絡

電話 
 Email  

研究

方向 
 

研究生（姓名）       擬請        教授擔任本人之指導教授， 

        教授，        教授擔任本人之共同指導教授。 

研究生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指導教授簽寫）────────── 

指導教授意見：□本人願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本人不適於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指導教授簽寫）────────── 

共同指導教授意見：□本人願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本人不適於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主任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註：請至系辦領取此資料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變更指導教授申請表 

學號  
中文

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部別 
□日 間 部 

□在職專班 

英文

姓名 

 

（須與護照相同） 

大學畢業

學校 
 

入學

時間 
 年  月  日 

服務

單位 
 職稱  

聯絡

電話 
 Email  

研究

方向 
 

研究生（姓名）       擬變更指導教授為        教授來擔任本人

之指導教授。 

理由說明：                                 

                                      

                                      

研究生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原任教授簽寫）────────── 

原任教授意見：□本人同意該生變更指導教授 

□本人不同意該生變更指導教授 

原任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新任教授簽寫）────────── 

共同指導教授意見：□本人願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本人不適於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主任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變更共同指導教授申請表 

學號  
中文

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部別 
□日 間 部 

□在職專班 

英文

姓名 

 

（須與護照相同） 

大學畢業

學校 
 

入學

時間 
 年  月  日 

服務

單位 
 職稱  

聯絡

電話 
 Email  

研究

方向 
 

研究生（姓名）       擬變更共同指導教授為        教授來擔任

本人之指導教授。 

理由說明：                                 

                                      

                                      

研究生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原任教授簽寫）────────── 

原任教授意見：□本人同意該生變更指導教授 

□本人不同意該生變更指導教授 

原任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以下由新任教授簽寫）────────── 

共同指導教授意見：□本人願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本人不適於擔任該生之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主任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研究生非相關科系補修大學部課程申請紀錄表 

學號  中文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部別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 
學士畢業學校  

學期 科目 學制／學分 
若無抵修者請勿填寫 

是否合格 
指導教授 

簽名 
系所核章 

是否抵修 抵修大學部科目（他校） 

學
生
自
行
下
修
課
程 

   
是 

否 
 

系所通過 

系所不通過 
  

   
是 

否 
 

系所通過 

系所不通過 
  

指
導
教
授
指
定
課
程 

   
是 

否 
 

系所通過 

系所不通過 
  

   
是 

否 
 

系所通過 

系所不通過 
  

註 1：請與原校成績單一併交給系所辦公室。 

註 2：非本科生需下修大學部 8 學分課程，4 學分自行挑選，另外 4 學分則由指導教授指定，請於每學期成績出來後，先給予指導教授簽名

再將正本交給承辦助教。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論文計畫書審查申請表 

學號  聯絡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 
申請考試 

論文組 

創作組 

審查日期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研究生簽名：         

 【以上欄位由研究生自行填寫】 

 

指導教授簽名：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         

系（所）主任簽名：         

備註 
碩士論文計畫書審查係出席教授針對研究生所擬之「計畫書」提供修正意見，

以供該生後續修正及撰寫參考，並非學位考試。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論文計畫書審查委員推薦表 

研究生        ，經該生之指導教授認可，擬訂於  年  月  日  時

舉行論文計畫書審查，建議審查委員名單如下。檢陳該研究生論文計畫書一份，敬請鑒核。  

敬 陳 

系（所）主任  

建議審查委員名單 

(三至五人，若指導教授亦參與考試評分時，應列為審查委員，且不得擔任召集人。) 

委員姓名 服務機關 職稱 最高學歷 備註 

     

     

     

     

指導教授（簽名）：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本推薦書請於計畫書審查時一併送至所辦，俾薦請系(所)主任核發聘函） 

系(所)主任簽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論文計畫書審查委員簽到表 

部別 

日間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姓名  學號  

論
文
名
稱 

中文  

英文  

審查時間  審查地點  

審查委員簽到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校內審查委員：         

校外審查委員：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論文計畫書審查評分表 

學號  聯絡電話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 
組別 

□論文組 

□創作組 

審查地點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

教授 
 

 研究生簽名：         

 【以上欄位由研究生自行填寫】 

評分參考項目 審查結果 

研究方法、研究步驟、資料來源、文字結構、

心得創見、心得貢獻、表達能力、有關學識、

研究內容、研究觀點、主題意涵、表現手法等 

□通過 

□修正後通過 

□不通過 

審查意見： 

 

委員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系(所)主任簽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論文計畫書審查合格同意書 

學號  聯絡電話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 
組別 

□論文組 

□創作組 

審查地點  

中文題目  

英文題目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

教授 
 

 研究生簽名：         

 【以上欄位由研究生自行填寫】 

本 所 該 生 參 加 計 畫 書 審 查 ， 經 委 員 審 查 結 果 ， 

總 分 為    分 ， 符 合 標 準 ， 准 予 通 過 ， 特 此 為 證 。 

召集委員：         （簽名） 

委  員：         （簽名） 

委  員：         （簽名） 

委  員：         （簽名） 

委  員：         （簽名） 

系／所主任：        （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論文計畫書審查考試領據費用說明 

  碩士論文審查請備妥領據，每一張須由本人簽名，以利系所進行審查費核銷。 

領據注意事項 

填寫領據金額，請務必使用數字大寫填寫金額。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 

若發現金額有誤或委員資訊錯誤，請務必重新印製，嚴禁塗改重簽。 

委員服務單位級職稱需填寫清楚。 

指導老師 

論文指導費 

指導老師一份。 

如有共同指導教授，須提供給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各一張。 

指導老師 – 論文計畫審查費 ( 1,000 元整) 

※如有共同指導，指導教授、共同指導教授需簽領據。 

(一人新台幣 2000 元整，共 4000 元整) 

口試委員審查費 

(學位考試審查費) 

每位口試委員各一張 

校內委員審查費用為 1,000 元整 

校外委員審查費用為 1,500 元整 

註：領據請至系辦領取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創作聯合評審展申請表 

學號  學制 
□日間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與護照相同） 

聯絡電話  Email  

發表時間 年月日（）至年月日（） 

發表地點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教學研究大樓 B1 大漢藝廊 

作品數量  

研究創作

主題 

 

創作作品

理念 

 

研 究 生 簽 名 ： 

指導教授簽名：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系（所）主任簽名： 

           

           

          、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創作聯合展評審展審查委員推薦書 

研究生           ，經該生之指導教授認可，擬訂於 年 月 日(星期四)舉行創作聯合展

審查，建議審查委員名單如下。檢陳該研究生創作聯合展發表申請表一份，敬請鑒核。 

敬  陳 

系（所）主任 

 

建議審查委員： 

委員姓名 服務機關 職稱 備註 

   
敬請指導教授邀請委員，

由系辦核發聘書，謝謝。 

指導教授簽名：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本推薦書請與申請表一併送至所辦) 

  

系(所)主任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班創作聯合展評審展審查評分表 

學號  學制 
□日間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審查日期  

姓名  英文姓名  E-mail  

研究創作主題  

創作作品理念 

 

審查意見： 

 

 

 

 

 

 

日期：   年   月   日 

評分參考項目 創意思考、創作技能、表述能力 

審查分數 

＊平均分數低於 70 分為不通過 
 

審查委員簽名：                      系(所)主任簽名：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學位考試申請表 

學 號  中文姓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部別 
日 間 部 

在職專班 
英文姓名 

 

（須與護照相同） 

申請考試 
□論文學位考試 

□創作學位考試 

聯絡電話  email  

學分修習

狀 況 

□已修畢應修學分 

□未修畢應修學分 

但符合畢業標準 

修 畢 

學 分 
學分 

未 修 畢 

學 分 
學分 

中 文 題 目  

英 文 題 目  

指 導 教 授  

共同指導教授  

 

研 究 生 簽 名：                        

【以上欄位由研究生自行填寫】 

推薦意見： 

※本人同意該生參加碩士學位考試 

 

            指 導 教 授 簽名：                    

            共同指導教授簽名：                   、                   

            系/所主任 簽  名：                    

            碩士學位考試預定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碩士創作學位考試，其創作須於學位考試申請前公開展演過，其繳交之書面報告內容

需含企劃書、創作日誌、公開發表後之評論及結論（檢討與分析）。

 
  

註：請於個人校務行政系統列印本申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學位考試委員推薦書 

碩士候選人            已完成碩士 □論文初稿 □創作公開展演及展演連同書面報告，

經該生之指導教授認可，擬訂於   年   月   日   時舉行碩士學位考試，建議委員名

單如下。檢陳該候選人 □論文初稿及其摘要一份 □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及其摘要一份，

敬請鑒核，並惠予安排考試事宜。 

右   陳 

系/所 主任 

 

建議考試委員名單 

(三至五人，且三分之一為校外；若指導教授亦參與考試評分時，應列為考試委員，且不得

擔任召集人。) 

委員姓名 服務機關 職    稱 最  高  學  歷 備    註 

     

     

     

     

     

指導教授： 

共同指導教授： 

日期：   年   月   日 

(本推薦書請於申請學位考試時一併送至系辦，俾薦請校長核發聘函) 

  

註：請於個人校務行政系統列印本申請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學位考試評分表 

學 號  中文姓名  考試日期 年  月  日 

部別 
□日 間 部 

□在職專班 
英文姓名 （須與護照相同） 申請考試 

□論文學位考試 

□創作學位考試 

考 試 地 點  

中 文 題 目  

英 文 題 目  

指 導 教 授  

共同指導教授  

研 究 生 簽 名：                        

【以上欄位由研究生自行填寫】 

評分參考項目 成   績 

研究方法、研究步驟、資料來源、文字結構、

心得創見、心得貢獻、表達能力、有關學識、

研究內容、研究觀點、主題意涵、表現手法等 

 

審查結果：□通過 □修正後通過 □不通過 

審查意見： 

                                     

                                     

                                     

                                     

委  員：                         (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學位考試合格同意書 

學 號  中文姓名  考試日期  年 月 日 

部別 
□日 間 部 

□在職專班 
英文姓名 （須與護照相同） 申請考試 

□論文學位考試 

□創作學位考試 

考 試 地 點  

中 文 題 目  

英 文 題 目  

指 導 教 授  

共同指導教授  

 

研 究 生 簽 名：                        

【以上欄位由研究生自行填寫】 

本 所 該 生 參 加 學 位 考 試 ， 經 考 試 委 員 審 查 結 果 ， 

總分為    分，符合標準，准予通過，特此為證。 

召集委員：                      (簽名)   委  員：                      (簽名) 

委  員：                      (簽名)   委  員：                     (簽名) 

委  員：                      (簽名) 

系/所主任：                  (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註：請於個人校務行政系統列印本申請 



 

 

碩 士 學 位 考 試 委 員 會 審 定 書  

本校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所提 

論 文 / 創 作           _  

論 文 / 創 作              _ 

經 本 委 員 會 審 定 通 過 ， 特 此 證 明 。 

 

 

 

學位考試委員會 

委  員：                  

：                  

指導教授：                  

系/所主任：                  

 

中華民國       年      月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 

碩士學位考試領據 

  學位考試請備妥領據，每一張須由本人簽名，以利系所進行審查費核銷。 

領據注意事項 

填寫領據金額，請務必使用數字大寫填寫金額。 

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佰、仟 

若發現金額有誤或委員資訊錯誤，請務必重新印製，嚴禁塗改重簽。 

委員服務單位級職稱需填寫清楚。 

指導老師 

論文指導費 

指導老師一份。 

如有共同指導教授，須提供給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各一張。 

 

指導老師 – 論文審查指導費 ( 4,000 元整) 

※如有共同指導，指導教授、共同指導教授需簽論文指導費領據。 

(一人新台幣 2000 元整，共 4000 元整) 

口試委員審查費 

(學位考試審查費) 

一式三份，一位口試委員需填寫一張 

 

校內委員審查費用為 1,000 元整 

校外委員審查費用為 1,500 元整 

 

表單分類時請注意不要放錯，避免簽錯需重新補簽名。 

註：領據請至系辦領取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       學年度第      學

期取得碩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中文名稱：                                                           

   論文英文名稱：                                                           

 

□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提要，授予國家圖書館、本人畢業學校，得

重製成電子資料檔後收錄於該單位之網路，並與台灣學術網路及科技網路連

線，得不限地域時間次數，以光碟或紙本重置發行。 

 

□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

圖書館，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數位化等各種方式重製後

散布發行或上載網路。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

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註明文號者請將全文資料延

後半年後再公開。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教育部指定送繳之圖書館及

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為學術研究之目的以各種方法重製，或為上述目的再

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不限地域與時間，惟每人以一份為限。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

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

鉤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 

研究生簽名：                 學號： 

（親筆正楷）                （務必填寫）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1.授權論文將由學校代收，並寄送至國家圖書館、本校圖書館。 

  



 

 

博碩士創作作品授權書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創作作品為本人在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            學年度

第    學期取得碩士學位之創作作品，本人擔任職務為：              ，係本作品之版權

所有人。 

創作作品中文名稱：                                                           

創作作品英文名稱：                                                           

 

□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創作作品提要，授予國家圖書館、本人畢業學校，得重製成電子

資料檔後收錄於該單位之網路，並與台灣學術網路及科技網路連線，得不限地域時間次數，

以光碟或紙本重置發行。 

 

□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展演技術報告書全部資料，授予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

館，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數位化等各種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路。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

申請文號為：＿＿＿＿＿＿，註明文號者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後再公開。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創作作品全部資料，授予教育部指定送繳之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

校圖書館，為學術研究之目的，得不受時間、地域限制，以各種方法重製，但不得作營利使

用，其收錄、重製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若有商業性之公開映演、發表，則不在此限，

另案討論之。 

 

□同意  □ 不同意 

本人之創作作品於完成一年內參與國內外各項競賽，入圍獎金由學生個人受領；得獎獎

金，則需提撥 15%獎金回饋本人畢業學校視覺傳達設計學系所有。唯一年之後則毋須提撥任

何獎金。 

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

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參加各項競賽所需之准演執照費、

報名費、郵遞費、稅金、關稅費用均由視覺傳達設計學系負擔，其參展之行政事務由本人與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共同均攤。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 

 

研究生簽名：                 學號：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碩士班 

   學年度碩士班畢業研究生辦理離系手續單 

研究生 

姓  名 
 年級  組 別 組  學 號  

辦 理 單 位 審 核 簽 章 

指 導 教 授  

系 辦 公 室 

 1.本系典藏論文一本(一本精裝，封面字均需燙金)，一

律以 A4 大小為準，封面統一使用黑色。 

 2.論文全文及中英文摘要電子檔案格式，製作成光碟

各乙份，創作組需將作品照片一併放入（並請黏貼

於論文最後一頁並寫上學號姓名）。 

 3.論文封面 1 張。 

 4.系所論文授權書(創作組需繳交兩張，另一張為創作

作品論文授權書) 

 

另外需給： 

(1)本校圖書館三本（平裝本三本，內含國家圖書館乙

本)。 

(2)指導老師（精裝）及學位口試委員各乙本（請提前

調查需使用精裝或平裝)。 

(3)上全國博碩士論文網站及本校圖書館網站審核論

文全文電子檔是否上傳建檔，並繳交授權書正本。 

 

系  主   任  

代辦人 

姓 名： 

與委託人關係： 

學生證號碼： 

身份證號碼： 

日  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備  註 

1. 各單位對該生各有未了事宜者應令辦妥後簽章。 

2. 凡因故無法親自辦理離校手續者，可由代辦人辦理未完成之手續。代辦人必須持本人

身份證正本或本校學生證始可辦理。 

 


